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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2013年中央决算的报告

——2014年6月24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

财政部部长　楼继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

于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草案的报告》。现在，2013年中央决算已经汇编完成。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安排，受国务院委托，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2013年

中央决算报告和中央决算草案，请予审查。

2013年，面对极为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十二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的有关决议要求，从容应对挑战，奋力攻坚克

难，圆满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在此基础

上，各项财政工作有序推进，中央决算情况总体良好。

（一）中央公共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2013年，中央公共财政收入60198.48亿元，为预算

的100.2%，比2012年（下同）增长7.2%。加上年初从中

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1000亿元，使用的收入总量为

61198.48亿元。中央公共财政支出68491.68亿元，完成预

算的98.5%，增长6.8%。其中，中央本级支出20471.76亿

元，完成预算的101.3%，增长9.1% ；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

和转移支付支出48019.92亿元（相应形成地方财政收支），

完成预算的98.3%，增长5.9%。加上用于补充中央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1206.8亿元，支出总量为69698.48亿元。中央

公共财政收支总量相抵，赤字8500亿元，与预算持平。年

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86746.91亿元，控制在国债余额限额

91208.35亿元以内。

汇总中央和地方决算，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收支差额

12000亿元，赤字率为2.1%。中央公共财政收入占全国公共

财政收入的比重为46.6%，比2012年下降1.3个百分点；中

央公共财政本级支出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4.6%，

比2012年下降0.3个百分点。

与今年3月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

相比，2013年中央公共财政收入增加24.71亿元，相应地中

央公共财政收入超收额由113.77亿元增至138.48亿元，主

要是库款报解整理期国内增值税增加5.89亿元、非税收入

增加18.61亿元；中央公共财政支出减少18.34亿元，主要

是部分中央与地方据实结算项目支出数额减少。收入增加

和支出减少两者合计43.05亿元，除车辆购置税收入决算数

比执行数增加的0.63亿元按制度规定专项用于公路建设支

出外，其余42.42亿元全部用于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基金余额由483.08亿元增至525.5亿元。

从收入决算的具体情况看，2013年中央公共财政收入

比预算超收138.48亿元，但收入增幅比2012年下降2.2个

百分点。主要收入项目情况：国内增值税20533.81亿元，

为预算的98%。国内消费税8231.32亿元，为预算的96.3%。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16635.17亿元，为预算的

88.3%，低于预算较多主要是受进口增长低于预期，高税率

商品进口减少，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等因素影响。出口货物

退增值税、消费税10518.85亿元，为预算的94.7%。企业

所得税14443.86亿元，为预算的110.1%，超过预算较多主

要是受企业利润增幅高于年初预期，以及清缴以前年度税

款等一次性因素影响。个人所得税3918.99亿元，为预算的

102.7%。车辆购置税2596.34亿元，为预算的107%。非税收

入3558.66亿元，为预算的129.2%，超过预算较多主要是金

融机构分红多于年初预期和部分金融机构上缴以前年度利

润增加。

从支出决算的具体情况看，考虑到2013年前几个月中

央公共财政收入增幅明显回落，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预算执行中按5%比例压减中央本级一般性支出，同时结

合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压减了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腾

出的资金统筹用于改善民生、发展经济。主要支出项目情

况 ：教育支出3883.93亿元，完成预算的94%，低于预算主

要是据实结算的学生资助补助经费减少，以及高中教育债

务纳入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或由地方政府安排资金解决，相

应减少了中央化债补助资金。科学技术支出2460.46亿元，

完成预算的97.3%。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531.54亿元，完

成预算的98.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571.79亿元，完成

预算的100.3%。医疗卫生支出2588.27亿元，完成预算的

99.5%。住房保障支出2320.94亿元，完成预算的104.1%。

农林水事务支出6005.38亿元，完成预算的96.9%。节能环

保支出1803.93亿元，完成预算的85.8%，低于预算较多主

要是部分节能产品补贴政策到期后不再执行。交通运输支

出4139.16亿元，完成预算的104.2%。国防支出7201.97

亿元，完成预算的100%。各支出项目的决算数与执行数基

本一致。

在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中，对地方税

收返还5046.74亿元，完成预算的99.9%。对地方一般性转

移支付24362.72亿元，完成预算的99.3%，占转移支付总

额的56.7%，比2012年提高3.4个百分点。对地方专项转移

支付18610.46亿元，完成预算的96.6%，占转移支付总额的

43.3%，比2012年下降3.4个百分点。

中央预备费预算500亿元，实际支出281.05亿元，主

要用于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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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开支，并已相应列入相关支出科目决算数。其中，一般

公共服务支出7.1亿元，国防支出0.2亿元，教育支出2亿

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88亿元，医疗卫生支出5.25亿

元，农林水事务支出118.68亿元，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

务支出8亿元，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4.06亿元，国土资源

气象等事务支出12.55亿元，四川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

金89.83亿元，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25.5亿元。

2013年，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拨款因公出国（境）经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支出，合计70.15

亿元，比预算数减少9.54亿元，主要是各部门压缩、取消部

分出国（境）团组，加强公务用车管理，进一步规范公务接

待活动，减少了相关支出。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16.63

亿元，减少4.73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42亿元，减

少1.99亿元；公务接待费11.52亿元，减少2.82亿元。

经汇总，2013年中央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事业单位）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维持机关运行开支的行政经

费合计1047.94亿元，比2012年增长1.9%，略有增长主要

是铁路公安经费由中央财政负担的比例比2012年提高，以

及弥补部分单位津补贴缺口等。

（二）中央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13年，中央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4238.44亿元，为

预算的117.1%，超过预算较多主要是中央财政向烟草总公

司增加收取部分税后利润，用于支持铁路建设支出。加上

地方上解收入13.42亿元和2012年结转收入834.73亿元，

2013年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为5086.59亿元。中央政

府性基金支出4179.46亿元，完成预算的95%，结转下年

907.13亿元。

2013年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数比执行数增加6.74

亿元，主要是库款报解整理期有部分基金收入入库；支出

决算数比执行数减少80.01亿元，主要是从2013年执行数

中剔除了预拨2014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安排的

支出80亿元。

（三）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201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058.43亿元，为预算

的104.7%。加上2012年结转收入71.95亿元，2013年中央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量为1130.38亿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

支出978.19亿元，完成预算的90.3%，其中调入公共财政预

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65亿元，增长30%。结转下年

152.19亿元。201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决算数比执行

数增加0.16亿元；支出决算数与执行数一致。

总的看，2013年中央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良好。我们紧

紧围绕改革主线，牢固树立宏观意识、大局意识、可持续意

识和中长期观念，创新财政宏观调控方式，深化财税体制改

革，加强财政管理，严格预算执行，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稳

中有进、稳中向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是扎实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进一步扩大营改增试点，取消或免征了348项行政事业

性收费，减轻企业负担1500多亿元。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

业增值税和营业税，为超过600万户小微企业带来实惠。扩

大了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范围，新增研发人员“五险

一金”等扣除项目。清理了财政存量资金，将闲置沉淀的资

金清理出来用于亟需支持的项目。同时，调整优化了投资方

向和结构。

二是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在调结构方面的作用，推动

经济转型升级。全面落实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促进现

代农业加快发展。支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整合中央

财政科技专项，完善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促

进创新驱动发展。支持化解过剩产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

业加快发展。支持开展大气污染防治，继续支持城镇污水

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加强江河湖库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和洪涝、干旱灾害治理。降低了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

部件、能源原材料等780多种商品的进口关税，对煤炭等

300多种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征收出口关税。鼓

励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促进服务和技术出口，优化对

外贸易结构。增加了进口贴息资金规模，积极扩大有关商

品进口。

三是不失时机地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积

极推进简政放权和财政职能转变，取消和下放了一批财政

行政审批事项。出台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

见，积极组织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

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顺利推向全国。实施了部分资源品目

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试点。研究明确了清理规范中央专项

转移支付的思路和方案，压减了一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支

持黑龙江省开展了“两大平原”涉农资金整合试点。

四是积极推进民生领域相关制度建设，保障和改善民

生。大力支持中西部农村地区幼儿园建设。全国约1.2亿

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享受了免学杂费和免费教科

书政策，中西部地区约126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享受

了生活费补助政策。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惠及3200多万名贫困地区学生。支持1394万名农民工随

迁子女在城市平等接受义务教育。进一步健全涵盖从学前

教育到研究生教育各阶段的国家资助政策，约8400万名学

生受益。继续按照10%的标准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水平，月人均达到1900元左右。对中央财政补助地区分

别按月人均15元和12元增加城乡低保补助资金。进一步

提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惠及全国986万名优抚对象。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80

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0

元。稳步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建立健全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长效补偿机制，完善城

乡医疗救助制度。支持基本建成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

544万套、新开工建设666万套，支持完成266万户农村危

房改造任务。支持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加快城乡统筹发展

步伐。继续推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支持构建现代公共文

化和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扩大公益性文化设施向社会免费

开放。

五是切实加强财政预算管理，增强财政运行的稳定性

和可持续性。进一步细化部门预算编制，继续深化国库集中

收付和公务卡制度改革，切实加强预算执行动态监控，加快

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强化财政监督检查。深入推进预决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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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进一步细化了公开内容。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围绕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发布了中央

和国家机关会议费、培训费等一系列管理办法，为建立健全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长效机制奠定了制度基础。基本摸清了

地方政府性债务底数，对债务高风险地区进行风险提示，将

土地储备机构融资纳入地方政府性债务统一管理，实行年

度可融资规模控制，继续扩大了地方政府债券自发代还试

点范围。

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预算执行中反映出的一些问

题：预算管理制度的完整性、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度还需

进一步提高，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定位清晰、有机衔接的机制还未完全建立，地方政府

性债务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一些基础性工作还不够扎实，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需进一步提高，财经纪律亟待加强。审计

情况也表明，2013年中央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但在预算

收支划分、专项转移支付、地方政府性债务和财政资金管理

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需要继续研究解决的问题。对此，国务院

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按照全国人大有关决议要求和审计意见，

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整改。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平稳，经济运行保持在合

理区间，经济形势总体符合宏观调控和发展预期。从财政收

支看，1—5月累计，全国公共财政收入61177亿元，同比增

长8.8%。其中，中央公共财政收入28851亿元，增长6.3%，

低于年初预算增幅0.7个百分点。全国公共财政支出52632

亿元，增长12.9%。其中，中央公共财政本级支出8795亿元，

增长13.1%。前5个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

状况基本相适应，但中央公共财政收入增速较低。今年后几

个月，受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仍然存在、继续扩大营改增试点

等因素影响，预计完成中央公共财政收入预算压力较大。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十二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有关决定、决议以及本次会议提出的要

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处理好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关系，扎实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促进实现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

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预期目标。同时，完善规章制度，加强

预算管理和监督，严肃财经纪律，加快推动建立全面规范、

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扎实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

抓紧研究编制三年财政规划，提高财政政策的前瞻性和可

持续性。加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出台并

实施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继续压缩专项转移支

付项目和规模。密切跟踪分析营改增试点情况并及时完善

措施，认真做好电信业营改增试点相关工作，积极研究把

生活服务业、不动产业、金融服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的方

案。深化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同时清理相关收费基

金，研究推进其他资源品目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继续完

善消费税改革方案。配合做好房地产税立法相关工作。推

动环境保护费改税。抓紧研究调整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

出责任。加快养老保险制度顶层设计，逐步完善基本医疗

保障制度。认真研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

制改革。指导和推动政府购买服务工作，逐步健全政府购

买服务制度。积极协同推进教育、医疗、科技、住房等相关

领域改革。

二是狠抓各项财税政策措施落实。执行好中小企业税

收优惠政策，加大对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力

度。进一步清理规范收费基金项目。落实和完善促进创业就

业的税收政策。支持开展新型城镇化试点，推动在公共建筑

节能改造、市政公用领域等项目中规范应用政府与社会资本

合作模式。支持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关试点，选择部分地

区开展农业农村废弃物综合利用试点，推进重金属污染耕

地修复工作，尽快开展退耕还湿和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

实施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试点，启动新一轮退耕还林（草）。

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大气污染防治和国土江河综合整治试点。落实促进外贸稳

定增长相关政策措施，支持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搭建走出

去服务平台。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强化国库资金管理，促进

尽快形成实际支出。

三是切实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密切跟踪和评

估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状况，对债务高风险地区进行风险

预警，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行为。研究赋予地

方政府依法适度举债融资权限，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

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将地方政府性债务分门别类纳入

政府预算统一管理。开展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加

快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建立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

告制度。加强风险管控，防止企业债务风险向财政风险转

化，同时按照市场化原则妥善处理债务违约事件，强化市

场约束。

四是大力整饬财经秩序。健全预算制度，把政府所有收

支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细

化预算编制，加强预算审核，强化财政结余结转资金管理。

严格财政收入征收管理，坚决不收“过头税”，防止虚增财政

收入，切实提高收入质量。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

按照批准的预算抓好执行，强化对预算执行过程的监督与

控制。严格执行财税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全面清理规范税

收优惠政策，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公平竞争环境。牢固树立

“过紧日子”的思想，抓好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相关

管理制度的贯彻落实。严控“三公”经费支出，强化中央“三

公”经费预算执行管理。推进整顿财经秩序、严肃财经纪律

工作。深入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严格执行行政事业单

位会计制度和内部控制规范。深入推进政府和部门预决算

公开，加大“三公”经费公开力度。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财政预算管理，对于促进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诚恳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指导和监督，扎实推进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积极

贡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4 年第 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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